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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16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1,647,0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42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本

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小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230,066 82.2205 135,416,989 17.7795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230,066 82.2205 135,416,989 17.7795 0 0.0000

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230,066 82.2205 3,213,600 0.4219 132,203,389 17.3576

4、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230,066 82.2205 135,416,989 17.7795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230,066 82.2205 135,416,989 17.7795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230,066 82.2205 135,416,989 17.779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向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8,433,455 99.5781 3,213,600 0.421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开展银行借款及抵(质)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8,433,455 99.5781 3,213,600 0.421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220,466 82.2192 135,426,589 17.7808 0 0.0000

10、议案名称：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1,508,205 99.9818 138,850 0.018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08,080 4.4126 132,316,989 95.587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职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8,433,455 99.5781 3,213,600 0.4219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1,508,205 99.9818 138,850 0.018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56,212,182 94.5922 3,213,600 5.4078 0 0.0000

2

未来三年(2021-2023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6,108,080 98.1741 113,600 1.825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的第11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轻纺(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份

数共计623,221,986股，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表决，该议案未获通过。

2、上述议案中的第6项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事项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除议案第11项外，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新颖、蒋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经律师到会

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闽理非诉字2021第096号)。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律师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闽理非诉字2021第096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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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633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31 － 2021/6/1 2021/6/1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10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于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的《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 具体方案为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1元（含税）。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25,960,100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68,579,576.1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40.15%。如在

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

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

自2021年5月13日至2021年5月24日，公司因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为255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总股本为425,960,355股，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5,893,128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

的股本数为420,067,227股。依据上述可参与分配股数，公司按照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2020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相应调整，确定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为0.1633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四

位），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原定利润分配总额÷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68,

579,576.10元÷420,067,227股≈0.1633元/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申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

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无送转股和转增分配，因此送转比例为0，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分配方案，公司按照扣除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420,067,227股为基

数进行利润分配，由于本次现金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 为根据公司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

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20,067,227

股×0.1633元÷425,960,355股≈0.1610元/股

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

格-0.1610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31 － 2021/6/1 2021/6/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利润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李纪玺、孙海玲、上海威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上海威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

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633元。 个人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

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4697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按照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即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697元。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

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有关规定，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即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697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

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633元（含税）。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9080885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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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608� � � � � � � � � �债券简称：威派转债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威派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修正前转股价格：19.24元/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19.08元/股

●威派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1年6月1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0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

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61元（含税）。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威派格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46）。

根据《威派格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在本次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

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

1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威派格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

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转股价格P1=P0-D。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19.24元/股，D为

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1610元/股（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为差异化现金分红，每股现金股利的计算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的《威派格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P1=P0-D=19.24-0.1610=19.0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将于2021年6月1日生效。

三、其他

自2021年5月25日至2021年5月31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威派转债” 暂停转股，威派格股票

（股票代码：603956）和“威派转债”（转债代码：113608）正常交易。 自2021年6月1日起，“威派转债” 转股

价格由19.24元/股调整为19.08元/股，并于同日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56� � � � �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6

债券代码:124008� � � � � �债券简称:辉隆定转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一)�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7日

(二)�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19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刘贵华先生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

资者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人，代表股份数为351,511,848� � � �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341%。 其中，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代表股份数为351,101,9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898%；网络投票股东为3人，代表股份数

为409,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

中小投资者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 代表股份1,485,950股， 占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0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二)�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三)�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五)�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六)�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七)�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八)�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九)�公司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274,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80％；反对1,237,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2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300％；反对1,237,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27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一)�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276,2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85％；反对1,235,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12％；反对1,235,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148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二)�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三)�公司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四)�公司关于开展2021年度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五)�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六)�公司关于开展资产池(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1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七)�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96,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刘贵华、王中天、董庆、汪本法、肖本余、郭毅、徐敏等股东因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八)�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96,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刘贵华、王中天、董庆、汪本法、肖本余、郭毅、徐敏等股东因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九)�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96,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刘贵华、王中天、董庆、汪本法、肖本余、郭毅、徐敏等股东因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九、议案十、议案十七、议案十八、议案十九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方娟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0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5日

股票代码：000921 � � �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2021-032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未有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2021年5月25日(星期二)下午3: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9:15-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8号本公司总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段跃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12人、代表股份658,266,921�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8.31%。

其中：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11人、代表股份557,964,982股，占本公司内资股股份总数的61.78%。

（2）H股股东出席情况

外资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00,301,939�股，占本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的21.82%。

上述出席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621,739,736�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45.6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36,527,185�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68%。

此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

务所律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

编码

普通决议案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有表决权股

份的比例(%)

票数

（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票数

（股）

占有表决权

股份的比例

(%)

1.00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与三电控

股株式会社共同签署的 《股

份购买协议》 以及在该项协

议下拟进行的交易。

合计 655,392,887 99.5634% 15,100 0.0023% 2,858,934 0.4343%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138,634,217 97.9690% 15,100 0.0107% 2,858,934 2.0203%

A股 555,090,948 99.4849% 15,100 0.0027% 2,858,934 0.5124%

H股 100,301,9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说明：普通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39条的要求，本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作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华青春、高德刚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2903� � � � � � � � �证券简称：宇环数控 公告编号：2021-037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副总经理彭关清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披露了《关于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号）：公司副总经理彭关清先生计划自预披露公

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20,000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0.28%）。

2021年5月25日，公司收到彭关清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宇环数控股份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截至2021年5月25日，彭关清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价格（元/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彭关清 集中竞价 2021-5-24 150,000 12.85 0.10%

彭关清 集中竞价 2021-5-25 60,000 12.90 0.04%

合 计 -- -- 210,000 -- 0.14%

注：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彭关清先生本次减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含因公司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所持股份 本次减持后所持

股数（股）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彭关清

合计持有股份 1,897,450 1.25% 1,687,450 1.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29,513 0.28% 219,513 0.14%

高管锁定股 1,467,937 0.96% 1,467,937 0.96%

注：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彭关清先生本次减持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彭关清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彭关清先生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关清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在其剩余减持计划实施期

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彭关清先生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彭关清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宇环数控股份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0191� � � � � �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2021-019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4,490,8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54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卫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吴谊刚、徐勇、代瑞萍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副总经理胡忠林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229,213 99.9010 261,600 0.099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229,213 99.9010 261,600 0.099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0年度报告及2020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254,713 99.9107 236,100 0.0893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210,013 99.8938 280,800 0.1062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210,013 99.8938 280,800 0.106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核销部分资产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254,713 99.9107 236,100 0.089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债权投资减值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209,613 99.8936 280,800 0.1061 400 0.000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273,913 99.9179 216,900 0.082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54,400 72.8748 280,800 27.1252 0 0.0000

6

关于核销部分资产损失

的议案

799,100 77.1928 236,100 22.8072 0 0.0000

7

关于计提债权投资减值

损失的议案

754,000 72.8361 280,800 27.1251 400 0.0386

8

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818,300 79.0475 216,900 20.952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小英、邓文胜、马鹏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6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大成创新趋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5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创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创新趋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218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5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大成创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大成创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大成创新趋势混合A 大成创新趋势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2184 012185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1】1214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21年5月10日至2021年5月21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5月25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22,392

份额级别 大成创新趋势混合A 大成创新趋势混合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279,959,616.74 24,924,925.08 1,304,884,541.8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290,414.03 5,646.97 296,061.00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279,959,616.74 24,924,925.08 1,304,884,541.82

利息结转的份额 290,414.03 5,646.97 296,061.00

合计 1,280,250,030.77 24,930,572.05 1,305,180,602.82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5,235,039.32 100 5,235,139.32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4089% 0.0004% 0.4011%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1年5月25日

注： 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

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

数量区间为0-10万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0万份以

上。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

过 本 基 金 管 理 人 的 网 站 （http://www.dcfund.com.cn） 或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88-555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具体业务

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

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

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

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3、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6日

融通核心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5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核心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融通核心趋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59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5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融通核心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融通核心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融通核心趋势混合A 融通核心趋势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1595 011596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1】242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21年4月12日至2021年5月21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5月25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622

份额级别 融通核心趋势混合A 融通核心趋势混合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68,100,329.74 165,455,789.37 233,556,119.11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16,643.99 10,366.92 27,010.91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68,100,329.74 165,455,789.37 233,556,119.11

利息结转的份额 16,643.99 10,366.92 27,010.91

合计 68,116,973.73 165,466,156.29 233,583,130.02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29,605.22 7.40 129,612.62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190% 0.000004% 0.055%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1年5月25日

注：（1）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

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2）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

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http://www.rtfund.com）或400-883-8088

（免长途话费）或0755-2694808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2）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基金管理人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在确定申

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6日

股票代码：002269 � �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临2021-040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所要求的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能否取得前述审批以及最终获得审批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概述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泉泵业” ）出售所持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银行” ）10.10%股

份，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42,420.00万元。 2021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并在指定媒体刊登了相关公告。

关于本次交易的详细内容参见2021年4月19日公司披露的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提示性公告》。 2021年4月27日披露的《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要。

二、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进展情况

2021年4月29日， 凯泉泵业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受让美邦服饰持有的华瑞银行10.10%股份的相

关议案。

2021年5月17日，华瑞银行第一大股东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放弃上海华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优先购买权的通知》，通知显示，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已放弃对拟转让股

份的优先购买权，亦放弃指定相关人士优先购买拟转让股份的权利。

自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各项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相关工作正在开展，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的相关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程序， 在尚未发出审议公司本次重组事项

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三、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披露的《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对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以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 敬请广大投资

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撤销、中

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3、 公司指定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鉴于公司本次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202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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